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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68      证券简称：松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9 临-008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

持有的凡学（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凡学教育”）2.2222%的股

权转让给张杰先生，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36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

持有凡学教育的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凡学教育目前涉及法律诉讼事项 91 宗，不存在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17 年 9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署<凡学（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人民币 2,000万元增资凡学教育，其中，人民币 69.0596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剩余人民币 1,930.940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上述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凡学教

育 2.2222%的股权。 

2019 年 3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转让公司所持凡学（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8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同日，公司与张杰先生签署了《凡学（上海）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将持有的凡学教育 2.2222%股权转让给张杰先生，



2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36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凡学教育的股

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对公司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姓名：张杰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新立小区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等基本情况：任亚信华创（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任金鼎华创（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兼经理。 

其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业务的基本情况：金鼎华创（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11年 6 月，主营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张杰先生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为凡学教育 2.2222%的股权。 

公司名称：凡学（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398673239H 

法定代表人：殷彤彤 

注册资本：3107.6776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4 年 7月 11日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三新北路 900弄 668 号 401室 

主营业务：教育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电子科技、网络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出版物经营，电子设备(除特种设备)安装及维

修，计算机系统服务(除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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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金融业务)，动漫、动画设计，图文设计、制作(除网页)，文化艺术活动交

流、策划，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摄影摄像服务，翻译

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

得从事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社会调研、民意调查)，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诊

疗活动、心理咨询)，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

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工艺品(除文物)、文化用品(除专控)、日用百货、办

公用品、家具、通信设备、电子产品、音响器材、体育器材、乐器、美术用品批

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交

易标的目前涉及法律诉讼事项 91 宗，不存在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

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凡学教育成立于 2014 年 7 月，注册资本

3107.6776万元人民币。凡学教育分三大业务板块，分别为幼儿教育事业部、凡

学电商事业部、英语教育事业部；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94,773,107.43 元，净

利润为 701,679.79 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66,773,292.07 元，净利润为

-25,809,835.08 元。凡学教育近两年业务扩张出现较大问题，2018 年年底现金

流趋于紧张，截至目前大部分业务已经被迫暂停。为减少凡学教育持续亏损对上

市公司的影响，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拟出售持有的凡学教育 2.2222%

股权。 

4、交易标的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上海木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2.9572 20.05 

2 陈海辉 518.1493 16.67 

3 上海阿米巴佰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65.6078 8.55 

4 公雪 197.4989 6.36 

5 王泉平 195.5536 6.29 

6 张亦君 177.8166 5.72 

7 李泽红 170.1626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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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29,082,935.14 227,969,749.87 

负债总额 89,213,603.22 108,614,768.36 

净资产 139,869,331.92 116,417,481.51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66,773,292.07 94,773,107.43 

净利润 -25,809,835.08 701,679.79 

注：上表数据未经审计。 

6、凡学教育最近 12个月内不存在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将原持有标的公司 2.2222%股权，对

应的注册资本为 69.0595 万元，现以人民币 1,36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

叁佰陆拾万元整）转让给乙方（张杰），乙方同意受让； 

2、乙方同意在合同签订后 1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交易金额的 20%作为

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272.0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柒拾贰万元整）； 

股权交割办理完成、标的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

权转让款人民币 1,088.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零捌拾捌万元整）。 

（二）保证 

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凡学（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

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

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

由甲方承担。 

2、甲方转让的本次股权，其在凡学（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

和应承担的义务，随本次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三）费用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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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应承担的费用。 

（四）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

解除合同。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

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

必要。 

（五）违约责任 

1、若甲方未能在支付第一期款项之日起九十日内完成标的股权的交割，则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回乙方已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同时要求甲方赔偿乙方由

此产生的全部损失。 

2、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承诺、陈述与保证不真实、

不准确，则视为违约，守约的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并应赔偿其他

方 100万元。 

（六）信息披露及保密 

1、本协议有关双方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

与本协议相关的各项信息披露义务。 

2、双方在本次标的股权转让过程中所获知的任何与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

相关的信息，在未经相关当事方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除非： 

2.1 该等信息为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必须公告的信息； 

2.2 为了进行标的股权转让审批及履行其他相关必要手续，按照相关部门的

要求予以披露； 

2.3 为了完成标的股权转让的相关工作向与一方具有协议关系的中介机构披

露； 

2.4 为了满足内部审批程序的需要，向主管部门、股东单位、一方雇员等其

他相关人员披露； 

2.5 其他必须依法律、法规、适用守则进行披露的情形； 

2.6 非彼方过错，信息已为公众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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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争议的解决 

因本协议书引起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八）合同生效的条件和日期 

1、本合同经各方签字盖章； 

2、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经本合同签署双方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等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3、以上两个条件同时达到，本合同即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凡学教育近两年业务扩张出现较大问题，2018 年年底现金流趋于紧张，截

至目前大部分业务已经被迫暂停。为减少凡学教育持续亏损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拟出售持有的凡学教育 2.2222%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凡学教育的股权，公司将获得部分现金流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专注发展主业。本次交易预计会对公司的损益产生约

544万元的影响，具体影响以年度审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23日 

 

 


